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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寵物食品T-2毒素及黃麴毒素安全限量標準，現階段

分別以不超過80及20 ppb為宜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T-2毒素(Trichothecene)及黃麴毒素(Aflatoxins)為真

菌之代謝物，受環境溫度、溼度及人為處理、加工、保存

影響，雖自然存在於農產品及食物中，然為降低其危害寵

物健康之風險，須有合理之限量標準作為安全管理之參考

。

二、本會邀集國內學者專家開會研議決議，我國得比照其他國

家家畜動物飼料所訂80 ppb作為現階段寵物食品T-2毒素

之限量標準，另黃麴毒素對寵物健康所造成之危害風險甚

高，同時建議寵物食品黃麴毒素限量標準為20 ppb。

三、目前國內尚無管理寵物食品之專法，現階段對於寵物食品

T-2毒素及黃麴毒素限量標準僅提供參考值，俟「動物保

護法」修正案通過取得法源依據後，再依所蒐集相關資料

制定安全限量標準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)、臺灣區飼料工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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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飼

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寵物商業同業公

會、新北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縣寵物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寵物商業同業

公會、臺中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寵物商業同

業公會、臺北市寵物用品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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